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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完善居民管道
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方案
（听证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建立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工作部署，完善我市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管理，现拟定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完善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方案。
1、 现行居民用气价格
目前，我市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居民管道天然气实行两部制气价，由容量气价和计量气价两部分构成。
江门市区及开平市、鹤山市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气价情况表
	项目
	标准

	计量气价
	分档
	气量
（立方米/年）
	价格
（元/立方米）

	
	第一档
	0-360（含）立方米/年
	3.50元/立方米

	
	第二档
	360-540（含）立方米/年
	4.2元/立方米

	
	第三档
	540立方米/年以上
	5.25元/立方米

	
	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
	3.85元/立方米

	容量气价
	1150元/户

	备注：1.容量气价用于补偿供气的固定成本。
      2.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水 
       平按居民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3.85元/立方米执行。
      3.各档气量价格按国家规定的1：1.2：1.5的比价关系确定。


2、 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价格听证目录（2022年版）》等相关文件。
3、 完善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及建立联动机制方案
（一）取消居民容量气价
实行单一气价，取消1150元/户的居民容量气价，居民计量气价暂维持现行价格不变。
（二）建立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
1. 联动公式
调整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现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金额。
其中：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最高不超过4%。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指计算期我市城镇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加权平均价格。联动调整后，本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原则上作为下次联动调整的上期含税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应调未调金额：指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或者未达到联动条件而未调部分，纳入后续调整周期累加或抵减。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平均气源价格+居民配气价格
居民配气价格=[准许成本（居民部分）+准许收益+税费]÷居民年度有效配送气量
居民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校核调整一次。其中准许成本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监审确定，准许收益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2.联动条件及周期
联动机制实施日前一周期的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作为上期平均气源价格。
方案一：联动周期每6个月联动一次，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对比上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超过8%（含）且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6个月时，启动居民价格联动机制。
方案二：联动周期每12个月联动一次，当本期平均气源价格对比上期平均气源价格上下变动幅度超过8%（含）且距离上次调价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时，启动居民价格联动机制。
3.调整要求
（1）达到启动条件时，由燃气经营企业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交调价申请，并报送周期内天然气采购价格、气量及采购合同、发票等相关数据和资料，市价格主管部门对燃气经营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居民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是否启动联动机制及具体的调价幅度，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调价方案后报政府审定同意后实施。
（2）居民管道天然气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涨幅实行上限管理，单次涨幅不超过0.5元/立方米，一年内上涨次数不超过1次；下调不限。因控制联动调整幅度而应调未调的差额，可纳入后期联动调整时统筹考虑。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报备制度。燃气企业应建立气源采购台账，于每月月底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上月经营情况，包括购气来源、购气数量、采购价格等资料。无正当理由拒绝、延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从低核定其销售价格。
（二）控制采购成本。燃气企业应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动向，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阶段性天然气需求量，优化气源采购渠道和结构，严格控制气源采购成本。
（三）储备充足气源。燃气企业应多方组织气源，并做好天然气储备工作，落实城镇燃气保供应主体责任，确保燃气安全稳定足量供应，不得擅自断供、短供，或增加限购措施。
（四）做好宣传解释。燃气公司要做好宣传解释和供气服务工作，并同步接受用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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